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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本重整计划中另有明确所指，下列名词的含义为： 

《破产法》           指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06年 8月 27日通过

自 200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 

九龙坡法院            指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管理人                指   重庆市耀威经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债务人/重庆耀威        指   重庆市耀威经贸有限公司 

债权人                指   重庆耀威的单一债权人或部分债权人或所有债

权人 

担保债权              指   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利的债权 

优先受偿债权          指   清偿顺序优先于普通债权的债权 

普通债权              指   依据《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

重庆耀威的普通债权 

初步确认债权          指   经法院裁定初步确认或经管理人审查初步确认

的债权 

预计债权              指   已向管理人申报但未确认，以及尚未申报但可能

存在的债权 

职工债权              指   依据《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

定，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

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

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债权确认金额          指   重整管理人对债权人申报材料审查后确认并经

九龙坡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金额 

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    指   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至重整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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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债权清偿之日止 

重整计划之通过        指   根据《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各表决

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 

重整计划之批准        指   根据《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

院经审查认为重整计划符合《破产法》规定，裁

定批准，终止重整程序，并予以公告 

重整计划之监督期限    指   根据《破产法》第九十二条，重整计划草案中规

定的重整管理人对重整计划的监督期限 

审计报告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出

具《重庆市耀威经贸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元                    指   人民币元，本重整计划中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单

位均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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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重庆市耀威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耀威）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被依法裁定进入破产程序， 2016 年 5 月 13 日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被指定担任管理人具体负责破产工作。  

管理人自成立以来，严格按照破产法的规定履行相关职责，包括对重庆耀

威实施接管；开展债权登记审查工作；向重庆耀威的债务人催收债权；聘请中

介机构工作人员对重庆耀威进行审计、应诉等。 

截至目前，管理人已完成对重庆耀威债权审查、资产审计及偿债能力分析

等各项基础工作。根据《破产法》的有关规定，结合重庆耀威的实际情况，并

在充分考虑债权人、企业职工、股东等各方利益的基础上，管理人制作本重整

计划，供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 

 

二、特别说明及风险提示 

（一）本重整计划的有关说明 

本重整计划草案系重庆耀威依据《破产法》第八十条规定编制。 

重整计划草案所依据的债权表是指截至 2018 年 1 月 10 日，已被管理人审

查认定的债权金额汇总表，该表已于本重整计划草案递交法院前公示，供全体

债权人核查。出席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根据各自被管理人审查认定并经

九龙坡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金额，或九龙坡法院临时确定的债权额相对应的表

决权数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投票表决。 

重庆耀威并未授权任何人士向债权人提供除该文件之外的有关重整计划的

任何表述，任何有关陈述不能依赖或被视为获得重庆耀威的相关授权。 

如在未来有证据表明债权人对其所申报的债权已通过其他方式部分或全部

获得清偿，重庆耀威有权在偿债计划中扣减部分或全部已偿还金额，并有权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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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多偿还的金额。 

为行计算之便，如无特别说明，本草案中的数字均采取四舍五入形式保留

至小数点后两位。 

本文件中的任何内容不能当作任何法律、税务或财务建议。债权人需就该

计划所应采取行动的法律、税务或其他事项咨询其他专业人士或机构。 

根据《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

和全体债权人（包括在会议中投票反对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均有约束力。

债权人未依照《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

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

力。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

的影响。 

（二）重整计划执行的风险 

重庆耀威的重整将面临来自宏观经济环境、国家政策、经营、法律等各方

面的风险，任何以下风险的出现，将可能导致本重整计划无法执行。 

1、宏观经济环境及国家政策风险 

由于债务数额相对巨大，重整计划必须面对执行期间内宏观经济波动，区

域经济波动，政府法规、政策可能发生的重大不利变化、行业萧条周期出现和

市场价格等宏观环境变化的风险。 

2、诉讼风险 

重庆耀威目前遗留的未决诉讼案件以及重整计划执行中出现诉讼案件，该

等案件可能会给未来经营带来额外的风险。 

3、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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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重整有关的事项 

（一）重庆耀威基本情况 

1、设立情况 

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1月 13日，组织机构代码 91500107709466289A，注册

地址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一路 2号大西洋国际大厦 35楼，法定代表人刘双

全，注册资本金壹亿元整。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销售钢材、冶金制品、五金、

交电、百货。 

2、股本结构 

公司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壹亿元整，公司股东及其出资比例和出资额如下： 

成都佳仕德贸易有限公司，出资比例：90%，出资额：9000万元 

内江市博威新宇化工有限公司，出资比例：6%，出资额：600万元 

内江市瑞威烧结有限公司，出资比例：4%，出资额：400万元 

以上股东出资均已足额到位。 

（二）资产负债的基本情况 

经审计后耀威公司资产总额 1,546,492,029.84 元，其中已核实金额

1,400,546,581.73 元 ， 未 核 实 金 额 145,945,448.11 元 ； 负 债 总 额

1,527,440,817.94 元，其中已核实金额 1,396,522,878.50 元，未核实金额

130,917,939.44元。明细如下： 

科目名称 账面金额 已核实金额 未核实金额 

资 产 

货币资金 9,766,233.96 694,750.05 9,071,483.91 

应收票据 58,567,000.00  58,567,000.00 

应收账款 1,473,815,100.87 1,395,508,136.67 78,306,9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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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 4,343,695.01 4,343,695.01  

合 计 1,546,492,029.84 1,400,546,581.73 145,945,448.11 

负 债 

短期借款 162,033,945.61 162,033,945.61  

应付账款 1,198,486,610.67 1,069,378,577.48 129,108,033.19 

应付利息 31,690,355.41 31,690,355.41  

其他应付款 1,809,906.25  1,809,906.25 

长期借款 133,420,000.00 133,420,000.00  

合 计 1,527,440,817.94 1,396,522,878.50 130,917,939.44 

 

（三）重庆耀威重整的理由 

重庆耀威实际为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庆设立的一家钢材销售公司，

受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资金链断裂影响，重庆耀威停止经营，

包括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人员在内的员工纷纷离职。重庆东岭高新物资有限公司

申请重庆耀威破产还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5年 10月 8日作出（2015）

渝五中法民破（预）字第 00078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该破产申请，并指定本案

由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审理。九龙坡法院指定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重庆分所为重庆市耀威经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经过认真分析，大股东成都佳仕德贸易有限公司提出申请对重庆耀威进行

重整，九龙坡法院基于以下理由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正式下达裁定书，自 2017

年 4月 19日起对重庆耀威进行重整。 

1、提高债权清偿率、保护债权人利益 

创新债权清偿方式，有效保护各方利益。资产负债情况看，重庆耀威资产

为应收账款，无固定资产，其中关联方额度较大，部分债务关联方有连带担保

责任。管理人通过各种方式催收应收账款，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应收账款短期内

收回的可能性较小，主要原因为对方公司已经涉及多重诉讼，拥有的资产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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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过程或已经被查封冻结等。 

耀威公司关联方共计 13 家，涉及诉讼标案件 137 件，标的金额共计

7,906,631,780.16 元。其中威远新通 PC 材料公司（应收 7,682,900.00 元）已

破产吊销，关联方应收款共计 1,313,091,549.71 元。最大的债务人四川省川威

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处于银行债权人委员会委托的监管人监管之下，在三年内暂

不具备直接偿还条件。 

单位名称 备注 登记案件 标的金额 

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 耀威实际控制人 72 5,709,040,487.85 

四川省鼎晟物贸有限公司 耀威关联方 32 775,877,227.73 

重庆宏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耀威关联方 1 1,029,007.54 

四川省劲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耀威关联方 5 40,945,675.00 

成都佳仕德贸易有限公司 耀威大股东 3 47,737,360.52 

四川省龙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耀威关联方 2 278,424,136.67 

内江市博威新宇化工有限公司 耀威关联方 7 414,600,665.74 

威远新通 PC 材料公司 耀威关联方 已破产吊销   

天津晟旺长鑫贸易有限公司 耀威关联方 1 163,366,800.00 

内江市嘉瑞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耀威关联方 6 292,552,912.97 

四川鑫世通贸易有限公司 耀威关联方 8 183,057,506.14 

合计   137  7,906,631,780.16 

管理人经与代理律师仔细研讨分析，重庆耀威应收账款中前三年内预计能

收回应收账款 600-700万元，优先用于支付管理人报酬和共益债务预计结余 200

万左右。如果走破产清算道路，重庆耀威作为轻资产公司，无固定资产，债权

清偿率将会十分低。 

通过各方利害关系人的友好协商，把握钢贸市场机会，借助法律强制性，

通过对债务人进行经营上的重整、债权债务关系上的清理及出资人权益的调整，

以期摆脱财务困境，重获经营盈利能力，从而提高债权清偿率，达到最大程度

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目的。 

2、钢铁产业复苏、钢贸行业形势趋好 

2016年以来，随着取缔”地条钢”、淘汰落后产能、加强产品质量抽检等

工作的深入推进，尤其进入 2017 年以来，受环保等政策影响，钢价持续走高，

钢铁产业稳健复苏。《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出台，以城市群为推

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思路的确立，低库存、环保、去产能、供给侧改革以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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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效应轮番刺激，多重利好叠加让沉寂几年的钢贸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3、重庆市场钢贸环境优良 

2015 年 12 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提出优化提升东部城市群，在中西

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以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所以，2016年 5月 4日，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下称：《规划》）在国家发改委官网正式发布。至此成

渝地区城市群发展整体规划尘埃落定。毋庸置疑，《规划》的确立对于成都、重

庆两地，甚至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在未来的数年里，以

成渝两地为核心的城市集群将逐渐形成，大量的基建、城建工程将陆续拉开帷

幕，《规划》对于整个西南市场钢材需求及钢贸行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成渝城市群未来将开启大规模的城建与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群规划建设

过程中，成渝城市群 5 年内将实施 8 个铁路项目及城市群公路网建设，对于钢

材的需求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目前成渝本地主要钢厂的产能和

去年的实际产量情况。首先，从四川省来看，2016年四川省 14家主要建筑钢材

生产企业总产能在 2400 万吨左右，2015 年实际产量 1316 万吨，即使加上未统

计完全的个别小厂，四川省的建筑钢材总产量不足 2000万吨，而据统计四川省

全省建筑钢材需求量在 4000万吨以上，因此本省的钢材供应与需求存在巨大缺

口。再看看重庆市场的情况：相较于四川省，重庆市的建筑钢材产能非常小。

据统计，重庆市 7 家主要建筑钢材生产企业累计总产能 718 万吨，2015 年实际

产量仅有 266 万吨，重庆本地钢厂资源同样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而且就在 9 月

份，重庆市展开钢铁行业淘汰落后产能整顿，5 家电炉钢厂均在淘汰关停之列，

根据政府官方数据，此轮重庆区域化解建筑钢材过剩产能 605 万吨，影响实际

产量 250-300万吨/年。经过调整，四川省、重庆市本地钢企产量将进一步被压

缩，本地优势钢企及钢贸企业前景形势大好。 

4、重庆耀威具备的发展优势 

在新的市场机遇面前，有钢厂背景的钢贸商无疑具有非常明显的竞争优势，

就重庆耀威而言，其优势如下： 

1）钢厂背景： 

重庆耀威关联方承诺，授予重庆耀威“川威”钢材产品经销商资格，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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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川威”钢材在重庆市场工程直销及市场分销，年度资源配置目标 50~100

万吨，支持重庆耀威重整，恢复经营与盈利能力。 

2）渠道支持： 

渠道一：经过与中冶建工物产、重钢建设、重庆电建、重庆中拓、重庆能

投及重庆金材物流等重点工程客户洽谈，均表态支持重庆耀威参与项目直供； 

渠道二：“川威”钢材产品传统市场分销渠道可由重庆耀威直接服务。 

3）成熟团队： 

关联方四川省鼎晟物贸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钢材、水泥、钢构销售等业务，

现有专业营销人员 36人，该公司营销团队以劳务派遣方式派遣至重庆耀威，拓

展市场、恢复重庆耀威钢贸业务。 

由此，重庆耀威初步具备了迅速恢复经营并实现可持续盈利的基础。 

 

四、经营方案 

（一）流动资金来源 

1、应收账款结余：预计 200万元。 

2、引入战略合作伙伴或债权人提供有条件借款：500~1000万元。 

借款附带条件： 

1）借款只能用于生产经营，不能用于偿还历史债务。 

2）借款到期无条件全额偿还。 

3）借款利率暂定为  %/年。 

（二）盈利分析： 

1、加强运营管理，严控成本费用，“川威”钢材尽量采用钢厂直发模式降

低物流成本。 

2、盈利预测：结合目前市场行情，预计直销部分含税价差 40元/吨，分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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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含税价差 20元/吨（资金成本均在外）。 

计划一：如战略合作伙伴有条件借款 500 万元，则流动资金约 700 万元，

按直销与分销业务各占一半，可实现贸易规模约 7.2万吨/年，预计实现不含税

毛利 172 万元/年，预计四年内可实现不含税毛利 688万元/年。 

计划二：如战略合作伙伴有条件借款 1000 万元，则流动资金约 1700 万元，

按直销与分销业务各占一半，可实现贸易规模约 19.4 万吨/年，预计实现不含

税毛利 466万元/年，预计四年内可实现不含税毛利 1864万元/年。 

计划三：如有实力的债权人按照同等条件向重庆耀威提供借款，增加流动

资金规模，则重庆耀威可实现的不含税毛利将会在以上基础上大幅增长，极大

的提升债权清偿能力。 

五、债权清偿方案 

（一）债权分类 

1、重整债权的说明 

重庆耀威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经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裁定准予重整。

2017年 10月 13日,重庆市耀威经贸有限公司管理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重庆分所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

延长三个月,经过法院裁定准予重庆市耀威经贸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时

间延长至 2018年 1 月 19日。 

根据《破产法》规定和受理裁定,债权申报期限为 2015年 10月 9日起至 2016

年 1 月 8 日止,重整债权人应于 2016 年 1 月 8 日前提出足以证明其权利存在之

文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2016年 1月 8日至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延迟申报

的债权可按管理人债权申报须知中公布的申报方式补充申报。 

2、债权分类 

根据《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债权分类如下： 

（1）担保债权（系指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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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工债权（系指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

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3）税款债权（系指债务人所欠的税款） 

（4）普通债权（系指除属于上述 3类债权以外的债权） 

截至 2018年 1月 10日,通过管理人调查企业状况和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情况，

债权只有普通债权一类。 

3、表决方案 

（1）表决组 

根据《破产法》第八十二条、八十五条,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设立普通债权组

并行使表决权。 

（2）表决组之债权总额及债权人数 

 普通债权组 合计 

债权金额（元） 1,399,706,209.27 1,399,706,209.27 

债权人数 40 40 

（3）表决权数确定之方法 

本次债权人会议根据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金额,决定各债权人于债权人会

议时之表决权数。根据《破产法》第五十六条,债权尚未确定的债权人,将根据

九龙坡法院临时确定的债权额行使表决权。 

（4）表决方式 

本次债权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5）表决效力 

根据《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

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方案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

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

整计划即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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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权调整方案 

债权调整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企业负债率,改善债务偿还条件,促进债务人

再生,保障调整后的债权得到清偿。 

普通债权的调整方案： 

普通债权分为 3 大类：①有关联方担保的普通债权②无担保、非关联方、

非紧密合作方的普通债权③关联方及紧密合作方普通债权。 

方案设立的原因： 

有关联方担保的普通债权主要为银行及重庆金材物流有限公司和重庆经略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均有担保方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或成渝钒钛科技有限

公司，不会因为重庆耀威的破产导致无法清偿。 

无担保、非关联方、非紧密合作方的普通债权主要为各个小债权人，由于

占比金额较小，以前与重庆耀威均有业务往来。本着保护小债权人利益的原则，

采用现金的方式进行清偿。 

关联方及紧密合作方普通债权主要是重庆耀威的关联方和紧密合作方，通

过债权债务重组的方式进行清偿。 

普通债权分类名单如下： 

一般债权：关联方 

序号 债权人名称 申报本金 申报利息 

审核情况 

核减金额 确认金额 

暂不能确认金

额 

1 成都盈驰贸易有限公司 152,334,971.86 8,819,454.35 8,819,454.35 152,334,971.86 0.00 

2 重庆市鑫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39,914,092.25 3,673,408.73 3,673,408.73 39,914,092.25 0.00 

3 四川通宇物流有限公司 2,173,787.48 255,591.25 255,591.25 2,173,787.48 0.00 

4 贵州全贵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46,493,652.65 4,649,365.27 4,649,365.27 46,493,652.65 0.00 

5 成都维尔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1,901.00 1,696.00 1,696.00 11,901.00 0.00 

6 内江市嘉瑞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139,096,460.18 6,330,127.47 6,330,127.47 139,096,460.18 0.00 

7 威远鑫瑞贸易有限公司 259,609,788.19 13,263,926.40 13,263,926.40 259,609,788.19 0.00 

8.1 成渝钒钛科技有限公司 65,053,850.22 69,115,783.70 69,015,783.70 65,153,850.22 0.00 

8.2 成渝钒钛科技有限公司 55,000,000.00 0.00 100,000.00 54,900,000.00 0.00 

9 四川博宇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869,260.27 2,869,260.27 20,000,000.00 0.00 

10 四川永旺长鑫贸易有限公司 39,318,985.42 5,600,908.68 5,600,908.68 39,318,985.42 0.00 

11 内江市恒瑞贸易有限公司 8,998,908.58 270,990.42 270,990.42 11,937,373.0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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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债权人名称 申报本金 申报利息 

审核情况 

核减金额 确认金额 

暂不能确认金

额 

12 云南鑫宇和贸易有限公司 3,897,371.32 264,738.29 264,738.29 3,897,371.32  

13.1 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 112,694.99 0.00 0.00 112,694.99 0.00 

13.2 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 27,826,874.62 7,673,302.62 4,549,692.89  30,950,484.35 0.00 

14 四川智嘉腾贸易有限公司 31,062.00 465.93 30,904.93  623.00 0.00 

15 合计 859,874,400.76 122,789,019.38 119,695,848.65 865,906,036.00 0.00 

一般债权：紧密合作方 

序号 债权人名称 申报本金 申报利息 

审核情况 

核减金额 确认金额 暂不能确认金额 

1 成都市恒固贸易有限公司 71,463,090.64 4,849,008.18 4,849,008.18 71,463,090.64 0.00 

2 成都翔威贸易有限公司 7,919,487.40 653,639.77 653,639.77 7,919,487.40 0.00 

3 重庆市驰巍贸易有限公司 825,096.70 114,183.21 114,183.21 825,096.70 0.00 

4 重庆鼎端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8,859,334.60 0.00 0.00 28,859,334.60 0.00 

5 重庆市欣锐诚贸易有限公司 20,077,749.06 0.00 0.00 20,077,749.06 0.00 

6 合计 129,144,758.40 5,616,831.16 5,616,831.16 129,144,758.40 0.00 

一般债权：小债权人 

序

号 

债权人名称 申报本金 申报利息 

审核情况 

核减金额 确认金额 暂不能确认金额 

1 重庆明名物资有限公司 75,239.67 23,427.75 23,427.75 75,239.67 0.00 

2 重庆翔臣实业有限公司 115,919.53 42,040.15 132,081.69 25,877.99 0.00 

3 重庆豪钢物资有限公司 74,945.01 0.00 0.00 74,945.01 0.00 

4 四川吉瑞贸易有限公司 5,528.97 0.00 0.00 5,528.97 0.00 

5 

重庆市永川区箕山电煤有限责任公

司正连分公司 

25,691.24 0.00 0.00 25,691.24 0.00 

6 重庆阜瑞实业有限公司 2,705.70 1,097.63 1,097.63 2,705.70 0.00 

7 重庆玖辉物资有限公司 515,906.25 0.00 0.00 515,906.25 0.00 

8 重庆圣路鑫物资有限公司 1,672,503.50 384,006.00 384,006.00 1,672,503.50 0.00 

9 重庆市海曼机电技术开发公司 16,658.75 0.00 0.00 16,658.75 0.00 

10 重庆瑞众商贸有限公司 123,331.44 0.00 0.00 123,331.44 0.00 

11 重庆东岭高新物资有限公司 925,295.54 112,633.22 112,633.22 925,295.54 0.00 

12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58,421.31 0.00 0.00 370,347.71 0.00 

13 重庆弘硕金属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820,827.69 0.00 0.00 820,827.69 0.00 

14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779,859.59 109,327.06 109,327.06 779,859.59 0.00 

15 合计 5,412,834.19 672,531.81 762,573.35 5,434,719.05 0.00 

一般债权：有关联方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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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债权人名称 申报本金 申报利息 复息 

审核情况 

核减金额 确认金额 

暂不能确

认金额 

1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直属支行 

133,420,000.00  1,945,708.34   0.00  0.00  135,365,708.34   0.00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高新区支行 

80,000,000.00  15,794,369.11  502,569.57  7,426,469.95 88,870,468.73   0.00  

3 重庆金材物流有限公司 98,762,467.82  6,350,561.97   0.00  36,896.87  105,076,132.92   0.00  

4 

重庆经略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46,015,465.40  6,507,280.83   0.00  0.00  52,522,746.23   0.00  

5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大渡口支行 

0.00 12,244,739.55   0.00  0.00  12,244,739.55    0.00 

6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龙坎支行 

 0.00 2,505,788.95   0.00  0.00  2,505,788.95   0.00  

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重庆分行 

 0.00 2,635,111.11  0.00 0.00  2,635,111.11  0.00 

8 合计 358,197,933.22  47,983,559.86 502,569.57  7,463,366.82   399,220,695.83 0.00  

 

（三）债权受偿方案 

根据前述偿债资金来源方式,根据重庆耀威的实际情况,制定债权受偿方案

如下： 

1、重整宽限期 

确定重整的宽限期为 1 个月。该 1 个月的宽限期的主要任务：按本重整计

划草案的内容,进行应收账款的催收、未结案件的应诉等相关工作,为严格执行

本重整计划草案做好基础性工作；落实和完善进入重整执行期前的其他各项工

作。 

2、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组分别制定偿还方案，但作为一个债权组进行统一表决。 

2.1、有关联方担保的普通债权： 

1）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直属支行：担保方成渝钒钛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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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王劲、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135,365,708.34元。 

清偿方式任选一种：①由担保方成渝钒钛科技有限公司代偿；②在担保方

无法代偿的情况下，重整方案通过并经过法院裁定后宽限期满四年期末前 15日

确定债权金额全额偿还。 

2）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高新区支行：担保方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

司、王劲、段诚碧，担保金额 88,870,468.73 元。 

清偿方式任选一种：①由担保方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代偿；②在担保

方无法代偿的情况下，重整方案通过并经过法院裁定后宽限期满四年期末前 15

日确定债权金额全额偿还。 

3）重庆金材物流有限公司：担保方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105,076,132.92元。 

已达成和解，由担保方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代偿，按和解协议约定分

期偿还。 

4）重庆经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担保方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担保金

52,522,746.23元。 

已达成和解，由担保方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代偿，按和解协议约定分

期偿还。 

5）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大渡口支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利息金额 12,244,739.55 元。 

清偿方式任选一种：①由主债务人威远鑫瑞贸易有限公司偿还；②在主债

务人无法偿还的情况下，重整方案通过并经过法院裁定后宽限期满四年期末前

15日确定债权金额全额偿还。 

6）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龙坎支行：担保方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

刘双全，担保金额 2,505,788.95元。 

清偿方式任选一种：①由担保方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代偿；②在担保

方无法代偿的情况下，重整方案通过并经过法院裁定后宽限期满四年期末前 15

日确定债权金额全额偿还。 



- 18 - 

 

7）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分行：担保方成渝钒钛科技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2,635,111.11 元。 

清偿方式任选一种：①由担保方成渝钒钛科技有限公司代偿；②在担保方

无法代偿的情况下，重整方案通过并经过法院裁定后宽限期满四年期末前 15日

确定债权金额全额偿还。 

2.2、无担保、非关联方、非紧密合作方的普通债权： 

2.2.1、债权确定金额在三万及三万元以下的债权人在重整方案通过并经过

法院裁定后宽限期满 15工作日之内可以选择一次性按照债权确定金额偿还；债

权确定金额大于三万元的债权人在重整方案通过并经过法院裁定后宽限期满 15

工作日之内可以选择一次性偿还 3万元整，剩余债权随之消灭，不再进行清偿。 

2.2.2、不选择 2.2.1提及的偿还方式的债权人，可以通过按确认债权打折

还款,采用现金方式清偿。由债权人自行选择以下还款方式的一种,具体方式如

下： 

重整方案通过并经过法院裁定后宽限期满 30工作日之内一次性偿还：确定

债权金额的两折。 

重整方案通过并经过法院裁定后宽限期满一年内分 6 期、每期为 2 个月、

期末平均偿还：确定债权金额的四折。 

重整方案通过并经过法院裁定后宽限期满两年期末前 15日一次性偿还确定

债权金额的六折。 

重整方案通过并经过法院裁定后宽限期满三年期末前 15日一次性偿还确定

债权金额的八折。 

重整方案通过并经过法院裁定后宽限期满四年期末前 15日一次性全额偿还。 

2.3、关联方及紧密合作方普通债权：重整方案通过并经过法院裁定后宽限

期满四年期末前 15 日，通过债权债务重组的方式进行清偿。 

特别说明：鉴于对普通债权中都分别制定了多种清偿方式，故在本重整计

划草案表决时，对应债权人若表决同意，须同时对具体受偿方案做出选择，以

便债务人按对应债权人的选择进行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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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债权中未获清偿的部分，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自重整计

划执行完毕起，重庆耀威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四）预留偿债资金 

1、预留偿债资金数额 

截至 2018年 1 月 10日，临时债权的金额为 0万元。 

2、预留偿债资金偿债的范围 

申报的债权涉及诉讼/仲裁，因未来诉讼/仲裁结果与审核债权结果有可能

出现之差异部分金额； 

涉及债权人对管理人审查结果按《破产法》规定提出有效异议，未来法院

对异议的判决或裁定结果与债权审查确定结果有可能出现的差异部分金额。 

（五）关于债权调整及受偿方案相关事项的说明 

于重整裁定前，如持有重庆耀威开立或背书或保证的票据的债权人（指已

经法院确认的债权人），依重整计划的偿债计划受偿，但需交还重庆耀威其所持

有的票据，以免重复受偿。 

重整裁定后，重庆耀威于债权机构的存款账户内，若有新增加之款项，债

权机构不得留置或抵销，应供重庆耀威随时提领。 

本重整计划所列部分普通债权的债权金额，如重庆耀威或其它债权人等利

害关系人对债权有实体上的争执，并已经九龙坡法院裁定前诉讼，则该等异议

债权的债权人依本重整计划所受清偿的金额，由重庆耀威依法办理提存，将来

视结果处理。 

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对于诉讼或者仲裁尚未终结的债权，在诉讼或者

仲裁终结后，根据判决或仲裁的债权金额予以确定，已经审查暂定的，申报债

权金额与管理人审查暂定结果不一致的部分（差异部分），将按照诉讼、仲裁结

果相应调整。审查暂定债权金额根据各类债权的清偿期限届满后予以清偿；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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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部分，根据各类债权的清偿期限届满后暂不予清偿，于诉讼、仲裁结果确定

后再作相应调整，并依各类债权的清偿方案以预留金额受偿。 

关于临时确认债权。管理人将根据判决/仲裁结果确定后再作相应调整，并

依各类债权的清偿方案以预留金额受偿。 

（六）偿债计划履行的保证 

原出资人将根据生效的重整计划，负责重庆耀威在执行重整计划期间的经

营管理，除非出现不能预见或不能控制或无法避免的原因，否则原出资人将采

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以确保重庆耀威在正常生产秩序下合法和持续运营，并维

护重庆耀威的合法财产权益。 

（七）重整计划的表决与批准 

1、重整计划的表决 

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

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各

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 

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管理人可以同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协商。

该表决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 

2、重整计划的批准 

管理人或重庆耀威将依法自重整计划通过之日起 10日内，向九龙坡法院提

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 

未通过重整计划的表决组拒绝再次表决或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法定情形的，管理人

或重庆耀威可以申请九龙坡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3、批准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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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计划经九龙坡法院裁定批准生效。重整计划一经裁定批准，即对重庆

耀威、债权人、出资人、投资人、债权人的权利受让方等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且重整程序终止。 

（八）重整计划的执行 

重整计划由债务人即重庆耀威负责执行 

1、执行期限 

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至重庆耀威清偿完毕债务清偿方案所规定的

全部债权的期间，为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间，即本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为 4 年，

自九龙坡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且宽限期满之日起计算。 

2、财务及营业事务的移交 

管理人应于九龙坡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将财产

和运营事务移交给重庆耀威。 

3、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重庆耀威与债权人另行达成的清偿协议且不损

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视为债权人已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获得清偿。 

4、未按规定申报的债权以及存在诉讼、仲裁未决债权的清偿 

(1)未按规定申报债权的清偿 

未在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但仍受法律保护的债权，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债权人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2)存在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 

对于诉讼或者仲裁尚未终结的债权，在诉讼和仲裁终结后，根据判决或仲

裁所确认的债权金额，按照同类债权的清偿比例按本计划受偿。 

5、尚未依法得到确认的债权的清偿 

暂未得到确认的债权，在其债权得到依法确认后，按照该债权依据本重整

计划应分得的现金进行清偿。如清偿后，或有关债权依法不予确认和清偿，偿

债资金还有剩余的，重庆耀威将向有关普通债权人按照其债权比例追加分配。 

6、债权清偿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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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重整计划规定的债权清偿顺序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

定执行。 

7、重整计划的协助执行 

在本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涉及有关部门协助执行的，重庆耀威或有关主

体可向九龙坡法院提起申请，请求九龙坡法院向有关部门出具协助执行的相关

法律文书。 

（九）重整计划执行监督 

1、监督期限 

自九龙坡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进入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重整

计划执行监督期为自人民法院裁定通过重整计划之日起 4年。 

2、重整监督期内管理人的监督 

为保证重庆耀威严格按照重整计划进行重整工作，积极争取实现重整目标，

在重整计划规定的监督期内，管理人将对重庆耀威执行重整计划的情况进行全

面监督： 

（1）印章的管理与监督 

为更有力地监督重庆耀威严格执行重整计划，在九龙坡法院裁定批准重整

计划草案、管理人向重庆耀威移交财产和营业事务后，重庆耀威的公章、法定

代表人印鉴、银行预留印鉴仍由管理人保管，重庆耀威在使用上述印章时需由

管理人审核登记。 

（2）人事任免与监督 

重庆耀威须提前 5日将新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含重庆耀威各部

门部长)及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报管理人审批，如管理人认为新任人员不能胜任

该职务或该人员的任职不利于重整计划的执行，管理人有权不予批准；未经管

理人批准的任命无效。此外，重庆耀威在新聘中层以下干部员工或与任一员工

解除劳动关系时须事先报管理人备案。 

（3）资金的使用与监督 



- 23 - 

 

在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对于重庆耀威所有的营业收入及营业外

收入，管理人继续进行监管。重庆耀威须对上述资金的使用制定严格具体的支

出计划，并由管理人监督执行。 

（4）重大事项的报告与审批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内，若发生对重整计划的执行及债权人利益有较大影响

的重大事件时，重庆耀威须立即向管理人汇报，并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

况及或有影响。 

前述重大事件包括但不限于：①重庆耀威发生金额 200万元以上（含本数）

的重大债务及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或发生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

大额索赔情况；②公司连续 3 个月发生亏损且亏损呈持续扩大趋势；③公司生

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如主要客户的订单流失、市场环境出现重大

变化等；④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法履行职责；⑤涉及公司的重

大诉讼、仲裁、股东会、董事会（若在执行期限内设立）决议被依法撤销或宣

告无效；⑥公司主营业务陷入停顿；⑦管理人认为应当报告的其他情形。 

此外，对于以下重大事项，管理人可向重庆耀威债权人委员会委员报告。

若债权人委员会委员提出异议、管理人认为有必要的，则提交重庆耀威债权人

委员会决议；债权人委员会不能形成决议的，管理人将提交重庆耀威债权人会

议表决或九龙坡法院依法裁决： 

①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金额在 20万元以上的重大资产购置决定及股权转

让行为；②公司订立的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

响的重要合同；③借款；④对外提供担保；⑤放弃权利；⑥应当向管理人报告

的其他行为。 

（5）定期汇报与监督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重庆耀威于下季度的前五个工作日内向管理人作季

度报告，并在每一会计年度终结后 15个工作日内向管理人提交年度报告。报告

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①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②重庆耀威的财务状况；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职及变动情况；④报告期内重大事件、行为及对公司的影响；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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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认为应当报告的其他事项。若在执行期内成立董事会的，还包括董事会报告。 

3、重整监督报告 

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重庆耀威将定期向管理人报告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

以便于重整监督期届满，管理人向九龙坡法院递交监督报告。监督报告主要包

括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和重庆耀威的财务状况。 

管理人向九龙坡法院递交的监督报告，重整计划的利害关系人有权查阅。 

（十）未履行计划的处置 

根据《破产法》第九十三条，重庆耀威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

九龙坡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

宣告重庆耀威破产。 

九龙坡法院裁定终止重整计划执行的，债权人在重整计划中作出债权调整

的承诺失去效力。债权人因执行重整计划所受的清偿仍然有效，债权未受清偿

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进行清算程序。 

六、破产清算情形下普通债权清偿率的模拟测算 

假设重庆耀威重整计划草案无法得到通过而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按照是否

考虑预留债务（主要因债权诉讼、劳动争议未决引起）等条件，普通债权清偿

率将受到影响。在考虑前述因素的前提下，破产清算情形下普通债权清偿率的

分析计算如下表所示： 

人民币（万元） 注释 预计数(万元) 备注 

评估的清算状态下的财产总额（A） 5.1.1 711.33 
预计能收回的应收账款

7,113,287.59 元 

评估的抵押资产总额（B） 5.1.2 0 
 

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总额（C） 5.1.3 0 
 

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因不能完全

清偿而作为普通债权清偿的金额

（D=C-B） 

5.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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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注释 预计数(万元) 备注 

普通债权金额（含临时债权）（E） / 92,206.78 

应收应付相互抵消

477,638,424.72 元（四川省

川威集团有限公司和内江市

嘉瑞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清算条件下预计的破产费用及共益

债务（F） 
5.1.5 480.00 

案件受理费 30 万元+清算费

用及管理人执行职务费用

450 万元=480 万元 

因破产清算产生的预计额外税费

（G） 
5.1.6 

0 
 

因破产清算产生的预计额外职工债

权（经济补偿金）（H） 
0 

 

职工债权（I） 5.1.7 0 
 

税款债权（J） 5.1.8 0 
 

优先普通债权清偿债权、费用小计

（K=F+G+H+I+J） 
5.1.9 480 

 

可供普通债权分配的余额

（L=A-B-K） 
5.1.10 231.33 

 

普通债权总额（M=D+E） 5.1.11 92,206.78 
 

偿债率（N=L/M） 5.1.12 0.25% 
 

故破产清算情形下普通债权清偿率 0.25%。 

管理人执行职务费用预计 450 万，分四次支付。按照重整方案通过并经过

法院裁定后宽限期满后 15 日内支付管理人执行职务费用的 70%；重整期届满 2

年支付管理人执行职务费用的 10%；重整期届满 3年支付管理人执行职务费用的

10%，重整期届满 4 年支付完剩余管理人执行职务费用。 

上述模拟分配比例仅为示意性，鉴于以下情况，可能存在更多的事项对重

庆耀威于基准日的分配比例产生影响： 

（1）为节约重整成本，重庆耀威进入重整程序后，并未对破产资产进行清

算机制的评估，故此处“清算状态下的财产总额”直接取用了正常情况的预计

能收回的应收账款；因此，清算状态下普通债权的清偿率将低于前述表格中测

算的清偿率； 

（2）预计债务金额调整也会受到债权申报审核、诉讼等情况的影响，在破

产清算过程中的变动会影响到清偿比例； 

（3）破产清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例如资产流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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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5.1.1  评估的清算状态下的财产总额：清算状态下财产总额约为

7,113,287.59 元，其中账户余额 604,762.95 元（包含已收回两家单位应收款

435,199.48 元），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保全财产 4,287,749.94 元，重庆工业设

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分期还款 2,220,774.70 元。 

5.1.2  评估的抵押资产总额：在破产清算情况下，重庆耀威为相应的债权

人提供的抵押财产的价值总额； 

5.1.3  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总额：指管理人根据债权人的申报与相关证

据材料审查确认并经九龙坡法院裁定的有担保物权的债权总额，及争议待决的

经人民法院裁定的有担保物权的临时债权总额。 

5.1.4  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因不能完全清偿而作为普通债权清偿的金

额：需比较涉及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额与相关抵押物的预计清算变现值，按孰

低原则处理。 

5.1.5  预计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破产费用包括破产诉讼费用、管理人费

用及报酬、中介服务费用；共益债务主要包括为重庆耀威重整期间继续营业而

应支付的职工报酬、税款、原材料采购款等； 

5.1.6  因破产清算引起的预计额外税费及职工债务:指因破产清算引起的

额外税费如土地增值税等及职工离职补偿金等额外债务。该税费系根据评估清

算价值与成本价值进行预估； 

5.1.7  职工债权：包括应付工资、其他应付款及其他应付款中涉及优先受

偿的债务(例如，员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等)，不包括潜在的员工离职/安置赔

偿金； 

5.1.8  税款债权：包括应缴税金、其他应缴款中教育费附加等； 

5.1.9  优先于普通债权清偿的债权、费用：指优先于普通债权清偿的破产

费用、共益债务、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总额； 

5.1.10 可供普通债权分配的余额：系清算状态下的评估财产总额与抵押资

产的评估总额、优先于普通债权清偿的债权与费用的差额； 



- 27 - 

 

5.1.11 普通债权总额：指按照特定的抵押物评估价值未完全清偿的担保债

权余额与普通债权的总额； 

5.1.12 清偿率：指预计供普通债权分配的清偿率。此外，从实际操作的角

度出发，如果重庆耀威被迫进入破产清算的程序，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包括资产购买方的意愿、出资价格、市场行情、有效证件的失效、整个破产清

算期的长短、可能出现的资产拍卖流拍等。这些因素都会对债权人的预计可回

收资产的最终变现有负面影响。 

七、结语 

自法院裁定重庆耀威重整并指定管理人以来，重庆耀威积极配合管理人开

展重整相关工作，且着手重整计划的设计、论证和制作。在充分考虑各方主体

的利益，并尊重我公司资产负债这一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在法律、法规、司法

解释允许的范围内，与各相关利益主体进行了充分沟通和协调，制定出本重整

计划。 

重整计划只有获得债权人会议的表决通过，并获法院裁定批准方能生效，

重庆耀威才能避免因重整失败而进入破产清算给债权人带来更大的损失。在重

整计划获得通过、批准的基础上，通过后续经营方案的有效实施，所有利益主

体才能分享重庆耀威重整成功带来的重整效益。为实现这一目标，重庆耀威真

诚希望各位债权人鼎力支持重庆耀威的重整，通过本重整计划。 

此致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耀威经贸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债权人会议 

 

 

重庆市耀威经贸有限公司 

2018年 1月 10日 

 


